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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义道真在建武隆至道真高速公路 TJ-2
合同段蔡家梁子隧道“12·22”

较大坍塌事故调查报告

2022 年 12 月 22 日早上 7 时 46 分，遵义市道真自治县

境内在建武隆至道真高速公路 TJ-2 合同段蔡家梁子隧道出

口右洞在开展 YK53+039 段工字钢立架施工时，洞顶岩体发

生局部坍塌，事故造成现场作业人员 3 人死亡，直接经济损

失 478 万元。

事故发生后，市委市人民政府高度重视，市委副书记、

市长黄伟立即作出重要指示，要求道真自治县和有关部门组

织力量做好救援救治、善后处置等工作，市应急局牵头组织

开展事故调查工作，尽快查明原因，严肃追究责任。

根据《安全生产法》和《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

条例》(国务院第 493 号令）之规定，遵义市人民政府成立

了在建武隆至道真高速公路 TJ-2 合同段蔡家梁子隧道

“12·22”较大坍塌事故调查组（以下简称“事故调查组”）

对本次事故进行调查。事故调查组分设技术组、管理组、综

合组。同时，设立专家组，聘请地质勘察、隧道工程建设、

公路工程安全管理和隧道爆破等方面的专家参与事故调查

工作。事故调查组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

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通过现场勘察、调查询

问、技术鉴定、综合分析，查明了事故的经过和原因，查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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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事故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认定了事故性质，提出了

有关建议和防范整改措施。

经调查认定，遵义道真在建武隆至道真高速公路 TJ-2

合同段蔡家梁子隧道“12·22”较大坍塌事故是一起在隐蔽

性强的不利地质条件下，初期支护作业不到位造成的生产安

全责任事故。

一、项目建设基本情况

（一）武隆至道真高速公路工程概况

1.工程总体概况

项目起于渝黔交界的子母岩隧道（隧道全长 7760 米，

其中贵州境内隧道长 5270 米），出省界隧道后，经洛龙镇，

在回龙寺附近设置互通链接洛龙镇；然后设 5773 米隧道穿

越蔡家梁子至河口镇，在王家湾附近设置互通连接河口镇；

后桥跨梅江，经大湾隧道到道真县城，在黑水沟附近设置互

通接道真县城，在丘家湾与道真至瓮安高速公路道真支线顺

接。

项目路线全长 38.12 公里，项目概算总投资约 65.7433

亿元，项目建设方为贵州道武高速公路建设有限公司，项目

公司于 2019 年 8 月 21 日注册成立，注册资本金 15,0635 万

元人民币。项目于 2021 年正式开工，建设工期 4 年，运营

期 3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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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项目位置图

2.武隆至道真高速公路 TJ-2 合同段工程概况

武隆至道真高速公路 TJ-2 合同段由贵州省公路工程集

团有限公司承建，2019 年 11 月，贵州省公路工程集团有限

公司党委会召开专题会议研究承接项目施工任务分配事宜，

会上明确道武项目由贵州省公路工程集团有限公司第七工

程公司承建。本合同段主线起讫桩号为 K49+500~K63+249，

起点接姚家 2
#
大桥 7

#
桥台，终点为梅江特大桥 5

#
台桥台，主

线全线采用双向四车道高速公路标准建设，设计速度 80Km/

小时，整幅路基宽度 24.5 米，主线全长 13.799 公里，其中

隧道长5.77公里，主线桥梁总长3.036公里，桥隧比64.04%，

蔡家梁子隧道（5773m）为控制性工程，合同总造价 21.0379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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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蔡家梁子隧道工程概况。

2020 年 11 月，武道 TJ-2 标项目经理部与福建中建嘉豪

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签订工程劳务分包合同，主要负责蔡家梁

子隧道出口端的劳务工作，福建中建嘉豪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2021 年 1 月开始进场作业。

蔡家梁子隧道为分离式特长隧道，左幅起讫桩号为

ZK49+625- ZK55+384，全长 5759 米；右幅起讫桩号为

YK46+630- YK55+403，全长 5773 米，采用进出口两端掘进，

截至 2022 年 12 月 22 日，隧道右线剩余未开挖段 833.8 米，

左线剩余未开挖段 772.4 米。

出口端左洞施工里程：掌子面施工桩号 ZK53+055.4，仰

拱施工桩号 ZK53+103，二衬端头桩号 ZK53+143；

图 2：蔡家梁子隧道建设图片

出口端右洞施工里程：掌子面施工桩号 YK53+039，仰拱

施工桩号 YK53+087，二衬端头桩号 YK53+125；隧道出口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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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右洞掌子面里程，左洞纵向超前约 30 米，左右洞净距

约 40 米。

（二）项目立项及批准情况

2019 年 9 月 20 日取得《省发展改革委关于武隆（渝黔

界）至道真高速公路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黔发改交通

[2019]842 号），2021 年 12 月 17 日，取得了自然资源部下

发的《自然资源部关于武隆（渝黔界）至道真高速公路工程

建设用地的批复》（自然资函〔2021〕622 号）；2022 年 2 月

24 日，道真自治县自然资源局签发了《国有建设用地划拨决

定书》；2022 年 4 月 15 日，省交通厅审核同意施工许可申请。

二、事故基本情况

（一）事故发生单位及相关单位概况

1.工程建设方：贵州道武高速公路建设有限公司，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成立日期：2019 年 8 月 21 日，法定代

表人：史新平，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20325MA6HXETY4W，

营业期限：长期。

项目公司管理机构主要设董事长、总经理各 1 名，副总

经理 3 名，下设财务融资部、计划合约部、质量安全部、工

程技术部、综合协调部 5 个部门，每个部门成员 3 名，项目

公司总计人员 30 人。

2.工程监理方：贵州省交通建设咨询监理有限公司,法

定代表人吴育权；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20000214431527U，

注册资本为 2348 万人民币，营业期限自：1996 年 4 月 22 日，

住所：贵州省贵阳市高新区长岭南路 178 号茅台国际商务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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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A 栋 21 楼，经营范围包括：工程监理。工程监理资质证

书号：交监公甲第 116-2006 号;公路工程甲级，有效期：至

2023 年 2 月 10 日。

2020 年 12 月，贵州道武高速公路建设有限公司与贵州

省交通建设咨询监理有限公司签订项目委托监理合同。贵州

省交通建设咨询监理有限公司派出 WDJL02 总监办，总监办

设总监 1 名、副总监 1 名（分管安全）、合同计量工程师 1

名、试验主任 1 名、试验工程师 1 名、测量工程师 1 名、路

基桥梁隧道绿化专监各 1 名，实验员 3 名，现场监理员 10

名，WDJL02 总监办共计人员 23 人

3.工程总承包方：贵州省公路工程集团有限公司，法定

代表人计中彦，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20000214415201K，

工商注册号：注册资本 21.03 亿元人民币，住所：贵州省贵

阳市云岩区甲秀北陆 8 号贵州公路集团大厦，经营范围：公

路工程施工总承包特级、工程设计公路行业甲级、桥梁工程

专业承包壹级、隧道工程专业承包壹级、公路路面工程专业

承包壹级、公路路基工程专业承包壹级等，建筑业企业资质

证书编号：DF00043319，有效期 2021 年 2 月 1 日（已自动

延期），资质类别及等级：公路工程施工总承包特级等。安

全生产许可证：（黔）JZ 安许证字[2005]000031，有效期至

2023 年 4 月 30 日。

2021 年 7 月 1 日，贵州道武高速公路建设有限公司与贵

州省公路工程集团有限公司签订《武隆至道真高速公路总承

包 TJ-2 合同段施工总承包合同》后，交由其直属第七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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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负责，并派出项目部，任命李诗曹为项目负责人、史明

均为安全负责人，并设置了项目总工、项目书记、项目副经

理各 1 名，下设财务科、机料科、质检科、安全科、工程科、

试验室、综合科 7 个科室，现场设项目一、二工区，根据合

同文件和其他相关规定要求配备齐全各科室人员，项目部共

计 143 名人员。

4.爆破专业承包方：务川自治县安达爆破工程有限公

司 ， 法 定 代 表 人 付 建 忠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5203267952548639，注册资本为 500 万元人民币，营业期

限：2030 年 10 月 27 日，住所：贵州省遵义市务川仡佬族苗

族自治县丹砂街道务星鑫港 12 号楼，经营范围：法律法规、

国务院决定规定禁止的不得经营等，爆破作业单位许可证号

5200001300275，有效期至 2023 年 12 月 26 日；道路运输经

营许可证：黔交运营许可遵义字 520300000104 号，有效期

至 2023 年 06 月 1 日。

2020 年 6 月 10 日，贵州省公路工程集团有限公司武隆

至道真高速公路总承包 TJ-2 合同段项目经理部与务川自治

县安达爆破工程有限公司签订《贵州省武隆（渝黔界）至道

真高速公路施工爆破合同》。7 月 2 日，该《爆破合同》在道

真自治县公安局治安大队审查登记备案（道爆破备案通字

〔2020〕010 号）。务川自治县安达爆破工程有限公司派出项

目部，现场配备现场负责人 1 名、技术和安全负责人各 1 人，

技术员 2 人，安全员 18 人、爆破员 26 人、驾驶员和押运员

14 人、内务管理人员 11 人，共计 74 名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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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劳务承包方：福建中建嘉豪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法定

代表人游希旭，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105MA2YQK3X7E，

注册资本为 3177 万元人民币，营业期限：2067 年 11 月 22

日，住所：福建省福州市福清市宏路街道宏路村融侨锦江 3

号楼 1401 单元，经营范围：房屋建筑工程、水利水电工程、

公路工程施工劳务等，安全生产许可证：（闵）JZ 安许证字

[2021]FQ0090，有效期至 2024 年 5 月 31 日。

2020 年 12 月，贵州省公路工程集团有限公司武隆至道

真高速公路总承包 TJ-2 合同段项目经理部与福建中建嘉豪

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签订劳务合同。福建中建嘉豪建筑工程有

限公司派出项目部，现场配备现场负责人 1 名、带班管理人

员 4 名、劳务作业人员 104 名，共计约 120 名人员。

（二）事故发生单位安全管理情况

1.与事故相关的生产工艺流程

《蔡家梁子隧道专项施工方案》明确事故段设计采用

CRD 法，《武隆至道真高速公路 WDJL02 总监办工地会议纪要》

（纪要编号：WDJL02-TJ2-190），同意将蔡家梁子隧道

YK53+045～YK53+033 段衬砌类型由 GDSJ-Ⅳa 级防护调整为

SJ-Ⅳa 级防护。开挖方式采用环形开挖预留核心土法。

具体生产工艺流程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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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掘进设计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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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施工工艺流程图

2.事故段落爆破、开挖、初支等施工情况

依据《贵州省武隆（渝黔界）—道真高速公路两阶段施

工图设计 第五册 第一分册 蔡家梁子隧道》、《蔡家梁子隧

道专项施工方案》、《公路隧道施工技术规范》（JGJ/T 3660

—2020）、《公路工程施工安全技术规范》（JTGF90—2015）

及《爆破安全规程》（GB6722-2014）对事故段落爆破、开挖

及初支等情况进行调查。

（1）爆破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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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破作业单位备案手续、审批流程合法，爆破单位资质、

爆破人员资质符合要求，现场钻孔-验孔-装药-网络连接-警

戒-起爆等流程符合《爆破安全规程》（GB6722--2014）要求。

从民爆物品使用记录查看，每—次爆破作业民爆物品使用量

均不近相同，爆破作业单位根据掌子面不同岩性及钻孔数量

进行爆破作业符合实际工作需要，是合理合规的爆破作业。

（2）开挖情况

根据《武隆至道真高速公路 WDJL02 总监办工地会议纪

要》（纪要编号：WDJL02-TJ2-190），蔡家梁子隧道右洞

YK53+045～YK53+033 段衬砌类型由 GDSJ-Ⅳa 级防护调整为

SJ-Ⅳa 级防护，围岩支护参数按原设计图 SJ-Ⅳa 施工，应

参照《贵州省武隆（渝黔界）—道真高速公路两阶段施工图

设计 第五册 第一分册 蔡家梁子隧道》设计图纸，图号分

别为 S5-1-8-2、S5-1-12-11 及 S5-1-12-12，隧道开挖应采

用环形开挖预留核心土法。

根据该隧道设计图纸、专项施工方案以及《公路隧道施

工技术规范》（JGJ/T 3660—2020）和《公路工程施工安全

技术规范》（JTGF90—2015）等要求，蔡家梁子隧道右洞

YK53+045～YK53+033 段环形开挖每循环进尺Ⅳ级围岩不宜

大于两榀拱架间距即 160cm，事故发生时，存在开挖进尺超

标情况。

（3）初支及其他情况

根据《武隆至道真高速公路 WDJL02 总监办工地会议纪

要》（纪要编号：WDJL02-TJ2-190），蔡家梁子隧道右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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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K53+045～YK53+033 段衬砌类型由 GDSJ-Ⅳa 级防护调整为

SJ-Ⅳa 级防护，围岩支护参数按原设计图 SJ-Ⅳa 施工，应

参照《贵州省武隆（渝黔界）—道真高速公路两阶段施工图

设计 第五册 第一分册 蔡家梁子隧道》设计图纸，图号分

别为 S5-1-8-2～S5-1-8-6，该段落初期支护采用 I18 工字钢

拱架间距 80cm/榀，C20 喷射混凝土厚 24cm，φ6.5mm 钢筋

网片 20×20cm；出口右洞掌子面里程 YK53+039，仰拱里程

YK53+087，二衬端头里程 YK53+125，仰拱距掌子面距离 48m，

二衬距掌子面距离 86m。

综合该段落施工情况，爆破作业符合相关管理要求，隧

道安全步距符合相关管理要求；掌子面已清理部分预留核心

土，现场开挖工法不规范；YK53+043～YK53+039 段未见喷射

混凝土初喷作业痕迹，近 4m 范围未及时进行初期支护，已

超 1 个循环进尺后才进行立架作业。

3.安全管理情况

事故现场设技术员、安全员、监理员各一名，在事故发

生的这个施工流程中，安全员进入现场开展安全检查 1 次。

事故相关单位员工教育培训，安全管理机构设置、安全管理

制度建立方面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规范的要求。

（三）事故发生经过

2022 年 12 月 22 日 1:04 分，隧道出口右洞掌子面开挖

班 5 人开始打钻作业为爆破做准备，2:15 分结束打钻；2:30

分左右，爆破员刘某友、田某祥和安全员蔡某、邓某和进洞

开始装药作业；3:18 分掌子面爆破完成；3：34 分爆破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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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排查爆破情况后通知出渣班开始出渣；4：16 分，出渣

作业完成后挖掘机驾驶员兰某虎用挖掘机钢斗对掌子面、拱

顶来回刮蹭 5 至 6 次，并用钢斗拍打多次的方式开展机械排

险，安全前哨吴某俤全程现场观察；6:10 分左右，排险和出

渣作业完成后挖掘机退到初支作业平台后部继续开展下台

阶出渣作业至 7：37 分离开作业现场；6 点 12 分现场安全员

李某学进入作业现场开展安全检查、测量员段某进入作业现

场开展测量放样，6 点 20 分，段某上开挖台车并在拱顶上测

量放样，拱顶放样标记的位置距事故掉块位置约 2 米，其未

发现事故掉块位置异常，两人 6 点 26 分许离开作业现场。

图 5：现场安全员、测量员到岗情况

6 点 46 分许，现场安全前哨吴某俤离开作业面到洞口通

知安全员李某学到作业面确定施工现场安全，随后返回到距

作业面 70 米左右的二衬台车后面冲水降尘；事故发生后，

其于 7 点 47 分进入现场并组织人员撤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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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现场安全哨到岗情况

6时 39分支护班班长刘某圣带领雷雷木石等4名作业人

员到达作业面，随即开展人工排险，7 时许，刘某圣与雷某

木石登上开挖台车手持钢钎开展排险，没有发现异常；7 时

20 分，支护班作业人员立某拉千、李某力到达作业面；7 点

25 分，装载机运送工字钢到达作业现场，刘某圣指挥 6 名工

人开始组装钢拱架（雷某木石、袁某君、立某拉千站在开挖

台车上组装，其余 3 人在初支作业平台下组装）。

图 7：装载机运送工字钢进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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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时 46 分，立架段拱顶岩体（塌落岩体横向长约 7 米，

纵向深约 1 米，厚度约 0.7 米，约 4.5 立方米，重约 11 吨，

垂直掉落高度约2米，掉落岩体相对重力势能约2.2×105J。）

突发局部坍塌，垂直掉落并砸中初支作业平台上 3 名作业人

员，致 3 人被困。

图 8： 拱顶坍塌部位 图 9： 塌落的岩石

体

（四）事故现场情况

事发地位于蔡家梁子隧道出口右洞掌子面，距隧道出口

右洞洞口 2364 米，掌子面施工桩号 YK53+039，仰拱施工桩

号 YK53+087，二衬端头桩号 YK53+125；现场开挖工法采用

两台阶法施工，上台阶高度约 6.5m，初期支护钢拱架距掌子

面 4 米，裸露岩壁未见混凝土初喷痕迹。

事故发生时，3 名工人站在距掌子面 4 米的作业台车上

拼装钢拱架，被隧道拱部坍塌的岩体压于作业台车上。事故

现场勘查时，因救援需要作业台车已被拖至掌子面后方约

25m 处，掉落岩块已被搬运至掌子面后方约 7m 处，受伤人员

已运离现场送医施救。

塌落岩体横向长约 7m，纵向深约 1m，厚度约 0.7m，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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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m
3
，重约 11t，垂直掉落高度约 2m，掉落岩体相对重力势

能约 2.2×10
5
J。

（五）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

事故导致 3 人死亡，依据《企业职工伤亡事故经济损失

统计标准》（GB6721-1986）等标准和规定统计，核定事故造

成直接经济损失为 478 万元。

（六）其他情况

事故当天温度 6-11℃，东南风 2 级，雾。

三、事故应急处置及评估情况

（一）事故信息接报及响应情况

7 时 46 分事故发生后，现场洞内支护班带班人员刘某

圣到洞外联系班组现场负责人游某鹏和生产副经理李某勇；

李某勇接到电话立即向安全负责人史某均汇报现场情况，史

某均接到电话后立即电话通知项目负责人李某曹，史某均

8:28 分赶赴现场后 8:30 分电话通知项目部经理李某曹后随

即进洞开展救援工作和了解现场情况。因现场情况紧急，施

救困难且极易发生次生事故，项目部调度各种救援力量全力

投入抢险工作，导致事故信息上报滞后。9:45 分左右项目部

综合科科长雷某福电话报告河口镇党委书记张国勇和县指

挥部指挥长张晓刚，10:32 分再次通过微信方式向张晓刚以

及张国勇汇报事故情况。河口镇接报后迅速派出工作组前往

事故现场开展救援，同时，通过电话上报县应急管理局和县

人民政府。10：06 分，道真自治县接报后，县委书记路斌、

县人民政府县长曾伟立即指派县政协副主席、道武高速指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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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副指挥长张晓刚率县应急局、县交通局、县消防救援大队、

县道武高速指挥部和河口镇人民政府等单位立即赶赴现场

开展事故救援。同时，通过传真和电话方式上报市应急管理

局和市人民政府。随后，市应急管理局局长陈永、县委书记

路斌、县人民政府县长曾伟和县人民政府常务副县长谢永分

别赶赴现场指导应急处置相关工作。

施工单位未按《安全生产法》规定在 1 小时内向事故发

生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和负有安全

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有关部门报告，客观上存在迟报现象。

（二）事故现场应急处置情况

事故发生后，支护班带班人员刘某圣立即登上初支作业

平台查看人员伤亡情况，随即将现场情况报告班组负责人游

某鹏和生产副经理李某勇；李某勇接到电话立即向安全负责

人史某均汇报现场情况，同时通知游某鹏先行组织开展救

援，史某均接到电话后立即通知项目负责人李某曹，8 时 30

分左右，史某均率项目部救援小组到达事故现场组织开展救

援，初步观察初支作业平台未发生明显变形情况，在确保救

援环境安全前提下，安排工区内作业的装载机将初支作业平

台尽快拖离立架掉块区域，随后利用装载机和挖掘机配合清

理台架上的掉落块石。由于作业面狭小，操作空间有限，又

考虑尽量避免块石搬动对伤者的二次伤害，9 时 55 分方救出

3 名伤者，此时 3 名伤者均还有生命体征。救援小组立即安

排车辆将 3 名伤者紧急送往道真县中医院。同时对现场进行

安全巡视保护，设立警戒线保护现场，所有人员出洞，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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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和车辆进洞。

（三）医疗救治和善后情况

11 时 20 分，3 名伤者送达道真县中医院展开抢救工作。

12 时 32 分，医院宣布袁某君、雷某木石经抢救无效死亡；

16 时 30 分，医院宣布立某拉千经抢救无效死亡。

善后赔偿工作于 2022 年 12 月 25 日全部完成，赔偿协

议全部签署并且已经完成赔偿款的支付，其中袁某君赔偿

146 万元，立某拉千赔偿 165 万元，雷某木石赔偿 167 万元，

共计赔偿金额 478 万元，家属于 2022 年 12 月 25 日已经全

部离开道真县。

（四）事故应急处置评估

此次事故救援过程行动迅速、指挥有力、科学专业，效

果明显，救援人员无一人伤亡，未发生次生事故。善后处置

工作迅速有效，未引发群体性事件，未引发其他不稳定因素。

四、事故原因分析

事故直接原因是：在隐蔽性强的不利地质条件下，初期

支护作业不到位，导致隧道拱顶岩体突发性失稳塌落。

（一）直接原因分析

1.地质因素

根据现场地质调绘所获得 4 组结构面（包括层理面及 3

组节理裂隙）分析，4 组结构面均于掌子面拱顶有发育。隧

道开挖后原岩应力场发生应力重分布，特别是裂隙 J1 附近

应力调整作用明显，围岩逐步松弛，裂隙面抗剪强度降低，

在重力作用下原闭合贯通性隐伏节理发生张开错动。同时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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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开挖不可避免的正常扰动作用、拱顶临空等综合影响，

楔形体逐步失稳。开挖扰动导致围岩周边应力重分布和切割

岩体的优势隐伏节理 J2 隐蔽性强，岩体塌落前难以识别，

是此次事故发生的重要原因。

2.人为因素

（1）应参照《贵州省武隆（渝黔界）—道真高速公路

两阶段施工图设计 第五册 第一分册 蔡家梁子隧道》设计

图纸，图号分别为 S5-1-8-2、S5-1-12-11 及 S5-1-12-12，

隧道开挖应采用环形开挖预留核心土法，现场开挖工法不规

范。

（2）未按照《公路隧道施工技术规范》及《蔡家梁子

隧道专项施工方案》施工工艺技术流程认真开展“初期支护”

工序流程，在“分部安装钢架”前未实施初喷混凝土工序
1
。

（3）根据该隧道设计图纸、专项施工方案以及《公路

隧道施工技术规范》（JGJ/T 3660—2020）和《公路工程施

工安全技术规范》（JTGF90—2015）的要求，每循环进尺Ⅳ

级围岩不宜大于 2 榀
2
，拱架间距 160cm。事故发生时，实际

为 5 榀,间距为 400cm，存在开挖进尺超标，支护滞后情况。

未按施工方案组织施工，擅自更改隧道开挖方式、省略

1 《公路隧道施工技术规范》2.0.15 隧道开挖后立即施做的第一层喷射混凝土作业。

9.2.7 喷射混凝土作业应符合下列规定的条文说明：隧道开挖爆破后，立即进行喷射混

凝土初喷作业，能迅速封闭岩面、有效控制围岩松动变形，保证施工安全、保证喷射混凝土

支护效果。

2.《公路隧道施工技术规范》7.2.3 台阶法施工应符合下列规定：2 上台阶开挖每循环

进尺， III 级围岩宜不大于 3m: IV 级围岩宜不大于 2 榀钢架间距。

7.2.4 环形开挖留核心土法施工应符合下列规定：2 环形开挖每循环进尺，V 级围岩宜

不大于 1 榀钢架间距，IV 级围岩宜不大于 2 榀钢架间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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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工序，是事故发生的重要原因。

图 10：塌落处的岩体及结构面组合

（二）其他可能因素排除

通过事故现场勘查、询问和事故现场视频资料分析，

排除人为破坏、地震、爆破、正常施工、设计缺陷、地基沉

降等因素引发此次事故的可能。

（三）间接原因分析

1.施工现场技术、安全管理人员配备不合理，生产安全

监督管理不到位，未及时发现并纠正未按施工方案组织施工

的行为，是事故发生的间接原因之一

（1）24 小时循环施工的隧道施工现场只配备技术员、

安全员各 1 名，不能满足对动态危险作业实施有效的技术指

导和安全管理。

（2）对隧道施工中长期存在的违规违章作业仅作罚款

处理，没有从根本上消除施工中的隐患，处置力度不够。

2.安全生产行业监管力度不够，是事故发生的间接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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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

五、相关单位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事故责任单位

1.福建中建嘉豪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在在建武隆至道真高速公路 TJ-2 合同段蔡家梁子隧道

施工过程中，多次出现开挖进尺超标、超前小导管及系统锚

杆布设不规范、喷射混凝土平整度差及加宽段完成后未及时

封闭等问题，在项目经理部、监理单位多次下达整改指令、

做出罚款处罚后，对现场的施工管理仍然不重视。

在本次事故中，开挖进尺超标、支护滞后和省略“初喷”

关键工序等行为，是造成此次事故发生的重要原因。

2.贵州省公路工程集团有限公司第七工程有限公司

在蔡家梁子隧道工程共配备专职安全管理人员 4 名，在

出口右洞现场配备技术、安全管理人员各 1 人，不能匹配隧

道 24 小时不间断施工情况下技术和安全保障
3
。施工现场夜

间技术、安全管理力量薄弱，对关键工序检查不到位，对施

工现场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和风险管控效果不佳。事故信息上

报迟缓。

在本次事故前，未能及时发现并消除现场作业单位的违

规违章行为，是造成此次事故发生的重要原因。

3 《公路隧道施工技术规范》4.3.1 应根据工程规模、工期、技术难度等，配备满足工

程需要的管理、技术、测量、试验、质检和安全人员。

《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第二十六条 施工单位应当在施工组织设计中编制安全

技术措施和施工现场临时用电方案，对下列达到一定规模的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编制

专项施工方案，并附具安全验算结果，经施工单位技术负责人、总监理工程师签字后实施，

由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进行现场监督：

(二)土方开挖工程；

(六)拆除、爆破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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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事故相关单位

１.贵州省交通建设咨询监理有限公司

在蔡家梁子隧道出口右洞施工现场夜间安全监理力量

安排上较为薄弱，在本次事故前，未能及时发现现场作业单

位的违规违章行为。

２.贵州省交通建设工程质量监督执法支队

2022 年全年，贵州省交通建设工程质量监督执法支队在

监管过程中发现在建武道高速公路建设施工中各类安全生

产风险隐患及涉嫌违法行为共计 100 余项/条，均以责令限

期整改、停工整改方式处理，全年未实施过罚款的行政处罚。

存在执法力度弱、惩戒效果差等问题。

六、对事故责任人员和单位的处理建议

（一）对事故责任人员处理建议

1.游某旭，男，29 岁，中共党员，福建福建中建嘉豪建

筑工程有限公司法人。对此次事故发生负有直接责任，建议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五条规定，由遵

义市应急管理局对其处以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六十的罚款。

2.李某曹，男，34 岁，群众，贵州省公路工程集团有限

公司第七公司在建武隆至道真高速公路 TJ-2 合同段项目经

理部经理。对此次事故发生负有管理责任，未履行好事故信

息上报职责
4
，建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

十五条规定，由遵义市应急管理局对其处以上一年年收入百

4 《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第九条 事故发生后，事故现场有关人员应当

立即向本单位负责人报告;单位负责人接到报告后，应当于 1 小时内向事故发生地县级以上

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和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有关部门报告。

https://baike.so.com/doc/5414880-5653022.html


23

分之六十的罚款。

4.游某鹏，男，29 岁，群众，福建中建嘉豪建筑工程有

限公司在建武隆至道真高速公路 TJ-2 合同段蔡家梁子隧道

出口端现场负责人。对此次事故发生负有直接责任。建议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规定，移送市

交通运输局暂停其与安全生产有关的资格，并由遵义市应急

管理局对其处以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二十的罚款。

5.李某勇，男，37 岁，群众，贵州省公路工程集团有限

公司第七公司在建武隆至道真高速公路 TJ-2 合同段项目经

理部隧道工程师。对此次事故发生负有直接责任，建议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规定，移送市交

通运输局暂停其与安全生产有关的资格，并由遵义市应急管

理局对其处以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二十的罚款。

6.熊某东，男，29 岁，群众，贵州省公路工程集团有限

公司第七公司在建武隆至道真高速公路 TJ-2 合同段项目经

理部技术员。对此次事故的发生负有直接责任，建议企业按

照内部管理规定给予相应处理。

（二）对事故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

1.福建中建嘉豪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对事故的发生负有

责任。建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

四条规定，由遵义市应急管理局对其处以罚款 110 万元的行

政处罚。

2.贵州省公路工程集团有限公司第七公司，对事故的发

生负有责任。建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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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一十四条规定，由遵义市应急管理局对其处以罚款 100 万

元的行政处罚。

七、对事故相关人员和单位的处理建议

（一）对事故相关人员的处理建议

１.章某顺，男，45 岁，群众，贵州省交通建设咨询监

理有限公司在建武隆至道真高速公路 TJ-2 合同段监理部总

监理工程师。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监理职责履行不到位。建议

移送贵州省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监督局依照相关规定处

理。

２.麻某贵，男，57 岁，群众，贵州省交通建设咨询监

理有限公司在建武隆至道真高速公路 TJ-2 合同段监理部专

业监理工程师。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监理职责履行不到位。建

议移送贵州省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监督局依照相关规定

处理。

３．张某，男，39 岁，群众，贵州省交通建设咨询监理

有限公司在建武隆至道真高速公路 TJ-2 合同段监理部监理

员。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监理职责履行不到位。建议企业按照

内部管理规定给予相应处理。

（二）对事故相关单位的处理建议

１.贵州省交通建设咨询监理有限公司，建设工程安全

生产监理职责履行不到位。建议移送贵州省交通运输综合行

政执法监督局依照相关规定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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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贵州省交通建设工程质量监督执法支队，对事故的

发生负有一定监管责任。建议由省交通运输厅给予相应处

理。

八、事故主要教训

事故相关责任单位未牢固树立“生命第一，安全第一”

的理念，没有把保障人民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未能充分辨

识、分析、评估现场各施工环节的事故隐患和安全风险，也

缺乏针对性、时效性的有效措施。同时，相关专业人员配备

不足，一人多岗、专职不专现象严重，导致夜间施工时关键

工序检查、验收不到位，事故风险陡增。“红线”意识不牢、

安全发展理念淡薄，隧道施工机械化程度低是诱发本次事故

的重要因素。

九、事故整改和防范措施

1.提升重大风险防范化解能力

高速公路在建项目要严格落实《隧道施工安全九条规

定》，进一步加强并细化超前地质预报和监控量测工作，据

此动态调整支护措施和施工工艺，指导后续施工；针对闭合

性节理的隐蔽性，加强地质辨识，提高风险意识；进一步加

强掌子面观察，细化地质素描和地质分析工作，结合掌子面

揭露的不同岩性、风化程度差异、节理裂隙分布等情况加强

每一开挖循环掌子面节理裂隙面不利组合的综合研判，进而

动态调整开挖进尺和开挖方式，按短进尺、强支护、早封闭

的施工原则加强各施工工序之间的衔接，尽快完成初期支护

措施，从而缩短开挖段围岩临空时间，确保施工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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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落实参建企业主体责任

施工总承包单位依法对施工现场安全生产负总责，建立

健全项目管理机构和现场安全生产管理体系，落实全员安全

生产责任制，完善安全生产条件，组织开展施工现场风险管

控和隐患排查治理。隧道项目负责人必须在岗履职，按要求

带班作业，危大工程等关键节点施工时必须指派专职安全生

产管理人员到场指挥监督。总承包单位要与分包单位签订安

全生产管理协议，强化管理措施并承担连带责任，不得转包

或违法分包。鼓励施工企业和项目配备安全总监，并赋予相

应职权。严格落实勘察设计单位安全责任，依据相关标准规

范，在设计阶段采取合理措施降低隧道安全风险，在施工图

中提出应对风险的工程措施和施工安全注意事项，在施工过

程中做好设计安全交底、施工配合和设计巡查等工作。严格

落实监理单位安全责任，认真审查专项施工方案，督促施工

单位落实法律法规、规范标准和设计有关要求，加强日常安

全检查。

3.强化属地和部门监管责任

全市各级政府、工程建设管理部门要按照《关于进一步

加强隧道工程安全管理的指导意见》（安委办〔2023〕2 号）

要求，严格施工现场重大风险管控、严格安全生产监管执法。

要强化对勘察、设计、施工、监理、监测、检测等参建单位

的安全生产履约管理；要按照“三个必须”的要求，依法加

强隧道施工安全生产监管，建立与公安、国资委、市场监管

等部门协同联动机制，强化联合检查，严格执法处罚；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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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公布典型执法案例，依法落实失信行为认定记录公布等信

用监管制度，实现精准监管和有效监管。同时，各级安委会

要把隧道施工安全纳入对地方政府和有关部门安全生产考

核巡查的重要内容，按照规定对隧道施工安全事故进行挂牌

督办，对事故有关责任企业和部门进行约谈通报。

附件：略

在建武隆至道真高速公路 TJ-2 合同段蔡家梁子

隧道“12·22”较大坍塌事故调查组

2023 年 6 月 27 日


